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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教发〔2016〕115 号 

 

 

烟台市教育局 
转发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普通 

中小学学籍管理规定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、高新区社会事务局，市直有关学校： 

为切实做好我市中小学学籍管理工作，现将省教育厅《关于

印发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鲁教基发〔2016〕

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及时更新学校和学生信息，确保学籍数据完整准确 

新建、撤并学校或校名、校址、联系方式等重要学校基本信

息变更时，各县市区应及时在学籍系统予以更新。学生基本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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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就读状态发生变化时，学校应及时在学籍系统对变动情况进行

更新，确保学籍系统信息与实际状况一致。学生学籍信息中“流

动人口状况”字段要作为必填项目予以完善，对学生“是否留守

儿童”、“是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”情况进行准确标识。各县

市区要建立信息核查工作机制，每学期核查一次学籍信息变动情

况，为教育行政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准确依据。 

二、严格落实学籍数据导出、使用管理制度，确保学生信息

安全 

学籍数据原则上只能用于教育事业相关的管理工作。数据导

出、使用遵循“谁导出、谁负责”和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。

各县市区和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数据导出和使用管理制度，明确责

任人和岗位职责，确保学生信息不外泄。存储学籍数据的计算机

和移动介质应指定专人保管，不得联入互联网。发生故障需要外

出维修或报废时应先拆除存储部件，并对其进行妥善处置。 

三、强化学籍管理人员队伍建设，提升服务水平 

学籍管理工作事关学生切身利益，备受社会关注。各县市区

和学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，努力为办理学籍业务的学生、家

长做好服务。凡符合条件的，要快速办理，不得人为设立障碍；

不符合条件的，要耐心告知原因，将政策解释到位。各县市区和

学校要加强学籍管理人员的管理，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，充分调

动学籍管理员工作积极性，科学核定工作量，在职称评定、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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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等方面考虑相关因素后予以适当倾斜。要保持学籍管理员队

伍的稳定，不断强化服务意识，提高工作效率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烟台市教育局     

2016 年 12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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